
 資助監察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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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批核申請人簽署同意書或簽立協議書 

受資助者提交簡報、進度執行報告、總結報告 

(包括倘需提交的財務報表/審計報告/執行商定程序報告) 

開始 

接納活動／項目總結報告後，仍處於償還階段的受資助者，另須按

章程或協議書規定，定期提交資產負債表、收益申報書或損益表，

以及能反映整體營運情況的銀行帳戶流水紀錄 

經基金通知，受資助者按規定期限提交更正及補交文件 

受資助者提交倘有的更改申請表、其他申請表或取消資助申請 

如屬免息貸款項目，受

資助者需同時按規定償

還免息貸款 

受資助者提交倘需的執行商定程序業務約定書／審計業務約定書，

並妥善保存項目執行期間所有相關的開支單據及工作證明文件 

受資助者按要求並及時配合基金的監察工作 

（如倘有需要的實地視察、面談、事前內容審查、收支查驗等） 

結束 


